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〔2021〕10 号

关于做好 2020-2021 学年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
换届工作的通知

各学生社团：

为规范学生社团管理，促进我校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和有序运

行，深化学生社团育人功能，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社团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科大党发〔2019〕63 号）文件精神，在湖南科

技大学第十八届学生社团干部任期将至之际，将组织开展

2020-2021 学年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换届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换届时间

2021 年 6 月 10 号前完成

二、换届对象

湖南科技大学正式注册在档的学生社团社长和团支书

三、换届程序

（一）2020-2021 学年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换届工作

分为现任学生社团负责人述职评议和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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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职汇报两个部分。挂靠在学院的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换届工作

由相应学院组织安排；挂靠在职能部门的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换

届工作由校社联报学生工作处（部）思政科、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
审批统一组织安排。

（二）各挂靠单位成立不少于 5 人的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

换届工作评议小组，各学院评议小组成员需包括学院副书记、团

委书记、社团指导老师代表、院社团部负责人代表在内；职能单

位评议小组成员需包括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代表、指导老师代表、

校社联主席团成员代表等。

（三）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（社长和团支书）述职在换

届前填写《湖南科技大学 2020-2021 年度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述

职评议表》和撰写个人述职报告，面向对应挂靠单位评议小组进

行现场汇报，由对应挂靠单位评议小组对其综合评议审定，原则

上按照所在挂靠单位社团总数的 15%、35%、50%（含不合格）比

列评定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

（四）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需填写《湖南科技大学新任

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基础信息表》和撰写就职报告，面向对应挂

靠单位评议小组进行现场汇报，由对应挂靠单位评议小组对其综

合评议审定。

（五）述职人员需提前准备述职报告及述职 PPT，可重点总

结任职期间个人履职情况、社团组织管理、活动开展、团活开展、

财务状况、媒体报道、所获荣誉等情况以及社团存在的问题和之

后发展的方向等方面；新任学生社团负责人需现场进行个人情况

简介以及就职汇报，可重点介绍个人基本情况，对社团的认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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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社团换届后年度发展计划与方向。

四、换届须知

（一）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需满足以下基本要求：

1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2、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前 50%，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。

3、有半年以上社团工作经历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熟悉本

社团性质、任务和工作制度。

4、只在一个社团内担任负责人。

5、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到校纪校规处分。

6、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公益志愿类社团的主要负责人须为中

共党员或预备党员。

（二）述职评议考核评定合格以上等级的现任学生社团负责

人将予以发放聘书，考核不合格的学生社团负责人将不予发放聘

书。

（三）各挂靠单位换届工作开展情况及换届后新任学生社团

负责人名单须统一在挂靠单位官方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相关新闻

以及进行不少于 3 天的公示。

（四）公示结束后以学院为单位由院社团部统一将公示截图

以及对应附表（共 4 份）汇总打包于 6 月 10 日前 17:00 发送至

xslbgs105@163.com，纸质档交至立德楼 B308（值班时间：周

二、周三、周四 18:30-19:30）。

（五）各挂靠单位务必认真切实开展 2020-2021 学年学生社

团主要负责人换届工作，对主要社团负责人的评议和人员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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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考核和选拔。

（六）换届结束后，校社联报学生工作处（部）思政科、学

生工作处（部）审核后，将统一公示 2020-2021 学年学生社团主

要负责人考核结果以及新任学生社团负责人名单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欧阳老师 联系电话：0731-58290986

附件：1.湖南科技大学 2020-2021 年度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述职

评议表

2.湖南科技大学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基础信息表

3.湖南科技大学 2020-2021 年度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述

职评议结果汇总表

4.湖南科技大学新任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基础信息汇总

表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5日印发


